
6 

第三章、 鑑定及清理 

一、 鑑定─ 

※ 鑑定時機 

1. 因修訂保存年限區分表，認有必要 

2. 辦理檔案銷毀或應用產生疑義 

3. 清理處置屬「屆期後鑑定」者 

4. 機關永久保存檔案移轉檔管局前 

5. 檔案年代久遠，難以判定保存年限 

6. 檔案因天災或事故毀損 

7. 電子檔案辦理轉至、系統重設、升級或移轉(交)作業階段 

 

※ 鑑定步驟 

1. 確立鑑定目的及範圍 

2. 分析機關背景及檔案概況 

3. 選擇鑑定方式及方法 

4. 選擇鑑定基準 

5. 分析檔案保存價值 

6. 提出鑑定結果並撰寫鑑定報告 

 

※ 參考資料 

1. 金高檢籌組檔案鑑定小組計畫 

2. 檔案鑑定小組會議紀錄 

3. 檔案鑑定報告 

4. 檔案鑑定結果清單 

5. 鑑定小組名冊 

6. 高監檔案銷毀鑑定報告參考 

7. 鑑定作業參考文件清單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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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銷毀─ 

       ※ 銷毀流程圖 

 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※ 銷毀作業流程解說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

【註：清理處置】 

 機關永久保存 

 依規定程序銷毀 

 屆期後鑑定 

 

檔案銷毀

目錄製作

銷毀目錄

內部審核

銷毀計畫及

目錄送核

執行銷毀

作業

相關目錄

註記及彙送

每年至少 1 次 

前置作業

•檔案清查

•銷毀「會計類檔案」應先依會計法函報審計部核可後再報檔管局同意！

內部簽報

•編制擬銷毀目錄

•送會相關單位檢視保存年限並表示意見

•附件：擬銷毀目錄、GRS(保存年限基準表)

取批號
•轉出銷毀目錄並取銷毀批號

報部轉送

•發文陳報上級機關層轉檔管局

•附件：銷毀計畫、目錄

陳報核覆
•檔管局審核後核覆法務部層轉陳報機關

簽報執行

•檢視審核結果、抽出續存檔案，並於銷毀目錄劃去

•內部簽報長官銷毀執行方式、時間及監毀單位等事宜

•附件：銷毀計畫及銷毀核准函文影本

執行報告

•確實執行銷毀作業

•銷毀完畢陳報長官銷毀報告

註記彙送

•確認無誤後執行銷毀/續存註記

•將註記目錄彙送機關檔案管理資訊網(自動勾稽)

•銷毀目錄併同相關文件永久保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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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※ 銷毀目錄內部審核應注意事項《資料參自研習簡報》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※ 參考資料 

1. 《法務部「公文線上簽核系統檔案銷毀操作手冊」》 

2. 《金高檢「106 年度檔案銷毀計畫」》 

3. 《金高檢「106 年度檔案銷毀報告」》 

4. 《金高檢「檔案銷毀目錄封面」》 

•業務參考需要

•彰顯機關職能

•歷史文化價值

•機密檔案

•會計檔案

•機關共通性保
存年限基準

•業務相關法規

•內部作業規範

•內外在使用需
求

•影響民眾重大
權利

•未了案件

其他
是否已屆

保存年限

是否仍具

保存價值

是否賤行

規定程序


